
部落如瓦法拉等都与卡扎菲反目，显示了部落忠诚在国家构建中的重要意义（同上，第１４５页）。事实
上，部落作为传统社会组织在社会保障与社会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社会教育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一面。

而部落文化、家族及部落政治传统更是长时段的变量，也是中东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短
期内根本无法消除。

总之，西方学界对于中东国家部落社会的传统认知植根于西方中心论，用西方社会发展的标尺衡
量中东国家的部落社会。这种认知当然存在严重问题。这不仅是一种学术思潮，而且还为中东国家
统治者所接受，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中东国家政治沿革、经济变迁与社会发展。对于中东国家尤其是阿
拉伯国家而言，现代国家是西方的舶来品，与中东国家的传统社会生态不符。如何从本土政治文化中
发掘现代性，平衡政治伊斯兰与部落的关系，从而将部落社会纳入现代社会治理的轨道，可能才是破
解中东国家部落问题的关键锁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１５ＺＤＢ０６２），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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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社会：当代阿富汗部落社会的权力结构与秩序延展

闫　伟

阿富汗部落社会以普什图部落（也称“帕克同人”或“帕坦人”）为主体，西方学界将之视为当代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部落组织［詹姆斯·Ｗ．斯潘：《帕坦边疆》（Ｊａｍｅｓ　Ｗ．Ｓｐａｉｎ，Ｔｈｅ　Ｐａｔｈ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ｌａｎｄ），海牙：莫顿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７页］。阿富汗部落社会独具特色。美国人类学家巴菲尔德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Ｂａｒｆｉｅｌｄ）认为，中东和中亚的部落社会存在明显差别。前者以平等性著称，部落成员相互
平等，社会缺乏强有力的公共权威；后者则具有等级性特征，部落首领具有绝对权威。部落社会的集
权化程度沿着中亚、中东到非洲递减，部落的分权化和平等性则渐次增强［菲利普·Ｓ．库里、约瑟夫·

克斯蒂纳主编：《中东部落与国家形成》（Ｐｈｉｌｐ　Ｓ．Ｋｈｏｕｒｙ，Ｊｏｓｅｐｈ　Ｋｏｓｔｉｎｅｒ，ｅｄｓ．，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５３～１８２页］。阿
富汗部落社会就是典型的平等型社会，处于高度的分裂之中，并且反对国家的干涉与控制，具有自治
性。从１７４７年建国直至今日，几乎所有的阿富汗政府都无力直接控制部落社会，只能借助部落首领
等维系间接统治。

因此，部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国家之外，具备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社会体系和自组织性，也
就是所谓的“无政府社会”［厄内斯特·盖尔纳编：《穆斯林社会》（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ｅｄ．，Ｍｕｓｌｉｍ　Ｓｏｃｉｅ－
ｔｙ），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７页］。然而，在没有国家权力直接介入的情况下，部落社
会并不是完全的无序状态，而是存在特殊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阿富汗部落社会具有相对的稳定
性，在２０世纪大多数时间里表现出诸多共性特征。本文从社会史角度出发，聚焦于阿富汗穆沙希班
王朝（Ｍｕｓａｈｉｂａｎ，１９２９—１９７３）时期的部落社会，重点剖析在无政府状态下部落社会如何建构和维系
社会秩序，以期为认识相关历史现象提供新的思路。

一　阿富汗部落社会的无政府性与自治性

按照西方学界的传统看法，国家为社会提供秩序，否则社会便处于自然状态。这也成为西方学界
审视中东传统社会的重要思路。但在中东和非洲的一些部落组织却展现出不同的特征：部落社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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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于国家直接控制之外，属于无政府的社会，但具有一定的社会秩序。英国人类学家普理查德称之为
“分支型社会”（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Ｅ．埃文思 普里查德著，褚建芳译：《努尔人》，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７年版）。阿富汗的部落社会便具有类似的特征。阿富汗一位官员就指出，两百多年来，阿富汗
农村没有政府存在［詹尼弗·布里克·穆尔塔扎什维利：《阿富汗的非正式秩序与国家》（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Ｂｒｉｃｋ　Ｍｕｒｔａｚａｓｈｖｉｌｉ，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版，第６５页］。部落虽然远离国家、冲突不断，但存在着基本的社会秩序。

对于部落社会内在结构的认识是探讨这种社会现象的前提。阿富汗部落社会呈现出高度的分裂
性，并非政治上统一的实体［乔治·普费弗、迪帕克·库玛尔·毕赫拉主编：《当代部落社会：部落社会的
概念》（Ｇｅｏｒｇ　Ｐｆｅｆｆｅｒ，Ｄｅｅｐａｋ　Ｋｕｍａｒ　Ｂｅｈｅｒａ，ｅｄ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新德
里：概念出版公司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７１～２７２页］。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具有较为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
据当地传说，部落社会的共同先祖为卡伊斯（Ｑａｉｓ），他的四个儿子衍生为四个部落联盟：杜兰尼、吉尔查
伊、戈古斯特和卡兰里。每个部落联盟又可以层层细分为部落（Ｔａｂａｒ）、部落分支（Ｋｈｅｌ）、家族（Ｐｌｌａｒｉｎａ）
和家庭（Ｋｏｒａｎａｉ）。通常，若干具有直系血缘关系的家族生活在同一村庄（Ｋａｌａｙ）。

如今，阿富汗有六十多个部落、四百多个部落分支［帕特里克·詹姆斯·克里斯蒂安：《战争顾问应
对部落冲突的建议：操作层面的历史、法律和战争》（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ａｍｅ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　Ｃｏｍｂａｔ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ｒｉｂ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ａｗ　ａｎｄ　Ｗａｒ　ａ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博卡拉顿：通用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版，第４６页］。它们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具有严密的谱系结构，借此联结为一个整体。一般而言，部落
或部落分支的名称大都用其直系的先祖命名，两者分别以“ｚａｉ”（“……之子”之意）和“ｋｈｅｌ”（“集合”之意）
作为后缀，用以表示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成为社会认同、社会关系和集体行为的基础。在部落分支、部
落乃至部落联盟层面，没有制度化、等级化的领导权。部落社会沿着血缘的界限分裂为众多互不统属、
相互独立的社会组织，处于高度的自治状态，很难产生大规模的联合与行动。

不难发现，阿富汗部落社会具有树形结构，不同的部落组织类似于树杈，相互独立，但由血缘、谱
系和文化认同相联结。这产生了双重后果：一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公共权威，不同的部落组织各自为
政、冲突不断。各个部落组织都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功能。部落组织之间乃至同辈
部落民之间形式上平等。除家族和家庭外没有强制性和等级化的权威存在，但具有血缘与文化认同，
正如美国学者诺蕾所言，“部落组织反对与之同一层次的组织，但在更高的组织层面上两者统一”［克
莉丝汀·诺蕾：《１９世纪阿富汗国家与部落的交往》（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Ｎｅｏｌｌｅ，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ｅ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博士学位论文），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１９８５年，
第２１１页］。部落社会一般在面临共同外部威胁时才可能形成一定的联合，出现暂时的公共权威。威
胁消失，公共权威也随之消散［约瑟夫·Ａ．泰恩特、唐纳德·Ｇ．麦基嘉：《帕克同社会结构：文化认知
与分支宗族组织》（Ｊｏｓｅｐｈ　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Ｄｏｎａｌｄ　Ｇ．ＭａｃＧｒｅｇｏｒ，Ｐａｓｈｔｕ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
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ｒｙ　Ｌｉｎｅａ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美国海巴尔斯顿：军事研究室２０１１年版，第６
页］，部落组织又回归到社会认同层面。总体上，阿富汗部落社会沿着血缘和谱系关系高度分裂，社会
内部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二是部落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疏离，国家无法将触角伸入到部
落社会内部，无力塑造社会秩序。部落民对于国家存在强烈的抵触心理，将政府的征税、征兵视为对
自身“荣誉”的侵犯，而反抗则是唯一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地方政府只是一栋建筑，离开了这个建筑
就脱离了政府的管辖［托马斯·巴菲尔德：《阿富汗：文化与政治史》（Ｔｈｏｍａｓ　Ｂａｒｆｉｅｌｄ，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２１页］。因此，阿
富汗政府几乎从未真正控制部落社会，基层政权只达到“地区”（ｗｕｌｅｓｗａｌｉ，阿富汗地方行政区划分为
省和地区两个级别）层面，无法继续深入部落组织内部。地区边界大都与部落或部落分支重合，以部
落命名［阿皮塔·巴苏·罗伊主编：《阿富汗国家构建的挑战与困境》（Ａｒｐｉｔａ　Ｂａｓｕ　Ｒｏｙ，ｅｄ．，Ｃｈａｌｌｅｎ－
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ｌｅｍ　ｍａ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新德里：西普拉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９～１０
页］。国家与部落社会仅维持着形式上的政治联系，即国家通过部落首领或家族长老实现间接统治。
即便在大城市周边，一些部落与国家存在密切联系，但国家仍然无法完全控制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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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部落社会内部缺乏强有力和制度化的公共权威，国家也没有能力对之整合，部落社会处于
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这与长期以来阿富汗国家力量薄弱、社会交往受限、经济水平低下等直接相
关［理查德·泰普尔主编：《伊朗和阿富汗的部落与国家》（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ａｐｐｅｒ，ｅｄ．，Ｔｒｉｂ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
ｒ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伦敦：劳特利奇出版公司２０１１年版，第５０～５１、５９页］。按照传统观点，部落
社会势必处于社会秩序紊乱的自然状态，但阿富汗却并非如此。尽管存在频繁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但
不同层次的部落组织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并且维持着基本的社会秩序。可以说，部落组织在无政府状
态下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稳定与秩序（克莉丝汀·诺蕾：《１９世纪阿富汗国家与部落的交往》，第

２１２页）。

二　阿富汗部落社会三极权力结构

阿富汗部落社会高度分散，缺乏强有力的公共权威，却存在基本的社会秩序。秩序构建与社会权
力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对于社会权力结构和关系的分析就成为解开这一谜题的关键。传统上，阿富
汗部落社会中存在三极权力结构，即支尔格大会（部落大会）、部落组织首领和宗教人士。三者既相互
依赖，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它们的互动在某种意义上建构了阿富汗部落社会秩序。

阿富汗农村普遍存在地方性村民会议，普什图人称为“支尔格”（Ｊｉｒｇａ），其他民族则冠之以“舒
拉”等（詹尼弗·布里克·穆尔塔扎什维利：《阿富汗的非正式秩序与国家》，第６８～６９页）。支尔格在
阿富汗长期存在，属于部落组织的传统制度，并非国家设立。在家族和家庭内部，长老具有绝对权威，
能够解决内部的问题。但家族之外的社会组织处于无政府状态，超出了长老的权利范围，依赖支尔格
维护秩序。支尔格存在于整个部落社会，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地方支尔格（Ｍａｒａｋａ），针对村庄和村庄
之间的问题；二是部落支尔格（Ｑａｗｍｉ　Ｊｉｒｇａ），存在于村庄之上部落组织的各个层面；三是大支尔格
（Ｌｏｙａ　Ｊｉｒｇａ），负责解决涉及阿富汗战争与媾和、颁布宪法、重建政府等重大事件。从１７４７年阿富汗
建国至今，共召开过１８次大支尔格。

支尔格是传统的直接民主制度，集行政、司法、立法和军事权力于一体［康纳德·舍特尔主编：《阿
富汗的地方政治：对于社会秩序一个世纪的干预》（Ｃｏｎｒａｄ　Ｓｃｈｅｔｔｅｒ，ｅｄ．，Ｌｏ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
ｓｔａｎ：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７
页］。支尔格强调与会者的平等性。理论上，除大支尔格外，一切具有部落成员身份的成年男性都可
以自由参与。与会者一般围坐成圆圈，不分主次，没有会议的主持人，发言也没有限制，都有表决的权
利［威廉·梅列主编：《原教旨主义重生？阿富汗与塔利班》（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ａｌｅｙ，ｅｄ．，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Ｒｅｂｏｒ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７６页］。

支尔格强调部落组织的协商性和一致性。在所有参加者意见一致的基础上，决议才具有效力，强
制实施。在无政府的社会中，只有达成共识才有可能付诸实践［理查德·Ｓ．纽维尔：《阿富汗政治》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Ｎｅｗｅｌｌ，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６页］。
一般而言，支尔格的成员相对固定，主要有部落长老、涉事双方代表。支尔格并非部落社会常设机构，
而是依据具体议题临时召开。相关问题解决后，支尔格自动解散。它关涉部落社会的全部问题。支
尔格以维护部落社会的稳定、团结，以及涉事各方部落组织力量平衡为目标。支尔格形成决议
（Ｐｒｉｋｒａ）后，由部落警察（Ａｒｂａｋａｉ）强制执行。后者由支尔格临时组建，大都为成年且未婚的男性，没
有报酬。在部落组织安全受到威胁时，支尔格大会还组建部落民兵（Ｌａｓｈｋａｒ）。

部落或农村传统自治制度在亚非其他一些国家也不同程度存在，但是，像支尔格这样贯穿于整个
社会甚至国家层面，且层级分明的制度并不多见。无疑，支尔格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临时政府的角色，
使无政府的社会具有了暂时的权威，由此也构成了部落社会权力结构中最重要的一极。但它本身也
存在缺陷：一是支尔格大会是临时性的，而不是常设的机构，只有在社会存在严重冲突时才会召集；二
是它以一致性作为决策的原则，存在裙带关系和游说的现象，而且与会者甚众，达成一致并非易事，因
此不能完全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三是它以部落社会的集体利益取代个人利益，女性和青年人无法参
与决策，具有不平等性。部落组织的首领和宗教人士则作为部落社会中另外两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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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支尔格存在的不足。
部落组织的首领构成了社会权力结构的另一极。他们的社会构成十分复杂，一般可以分为家族

长老、村长以及部落、部落分支的首领。在最基层的家庭或家族，长老（Ｍａｓｈａｒ）是谱系中最年长和最
尊崇者。部落社会是尊老的社会，“Ｍａｓｈａｒ”在普什图语中的就是指象征年龄的“白胡子”，引申为老
者。长老代表的是“父子之情”，在家族内部拥有绝对权威，所有的土地、牲畜及其他财产归他所有（理
查德·泰普尔主编：《伊朗和阿富汗的部落与国家》，第１３３页）。他的子嗣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一
个家族一般居住在同一院落，或者依照家庭毗邻而居。长老具有绝对权力处理家族内部的各种事务，
代表家族与外部交往。长老的权威以及统治方式也成为阿富汗部落社会权威的原型，但在家族之外
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实现。

不同的家族组成村庄，一般设有马立克或阿巴卜（Ｍａｌｉｋ，Ａｒｂａｂ）。马立克由村庄内所有成年男
性在地方支尔格选举产生，个别由政府直接任命或是家族继承。他们代表村庄参与部落社会内的各
种事务，以及与国家交往，其权威主要对外而非对内。马立克也被视为“人民与政府的桥梁”（詹尼
弗·布里克·穆尔塔扎什维利：《阿富汗的非正式秩序与国家》，第７９页），同时也具有管理村庄日常
事务的职责。但是，马立克属于平民领导者，是所有平等的部落成员中的一员，没有特权和薪金。如
果村民对于马立克不满，有权罢免。马立克受制于村民，代表村民的利益与诉求，并将之反馈到地方
政府。在部落民心目中，政府委任的马立克往往作威作福、中饱私囊，不具有合法性（同上，第８３～８４
页）。

在部落社会中，村庄之上一般不存在制度化的权威。有些部落或部落分支存在首领，一般称之为
“汗”（Ｋｈａｎ，有时也指称大地主或贵族）。他们通常并不像马立克一样来自于部落组织的选举、政府
的任命或是从父辈继承，而是通过个人和家族威望的不断积累，逐渐成为该部落或部落分支公认的领
袖。部落组织首领一定意义上属于马克斯·韦伯所指的“超凡魅力型”（ｃｈａｒｉｓｍａ）领导人，需要具备
一系列个人特质和显赫的出身。主要有：是否具有为部落民提供经济利益和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是
否英勇、诚实、具有出众的口才与外表等（理查德·泰普尔主编：《伊朗和阿富汗的部落与国家》，第

１３４页）。部落组织首领往往建立侍从体系，建造所谓的“男子之家”（Ｈｕｊｒａ），为一些部落民提供免费
食宿和社交场所，获得部落民的支持。借此，部落组织首领在民众的权利海洋中构筑自己的权威之岛
（弗雷德里克·巴特著，黄建生译：《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９９页）。一旦部落民进入“男子之家”，便意味着侍从关系的建立，支持和
效忠部落组织首领。事实上，部落组织首领就是以自己的财富供养侍从，确立自己在部落组织中的首
领地位。

这种关系自愿结成，不具有人身依附。部落组织首领在部落社会权力结构乃至社会稳定方面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是“部落社会的节点”（理查德·泰普尔主编：《伊朗和阿富汗的部落与国家》，
第１３８～１４１页）。阿富汗部落社会高度分裂，具有马赛克式的特征。部落组织首领处于部落社会的
中间层面，代表部落组织，犹如一个个节点将分散的社会联结起来，使之具有整体性。部落组织首领
的领导权同样有限且不确定。他们类似于马立克，与部落民在形式上平等，不具有干预部落社会内部
事务的权力，没有收税的权力。在阿富汗东部许多部落组织甚至没有首领。历史上，阿富汗部落层面
的联合并不多见，部落联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存在首领。穆沙希班王朝统治时期，阿富汗政府已开
始有意识地削弱部落组织首领的影响力［参见乔恩·Ｗ．安德森：“不再有汗：阿富汗部落的经济发展
与社会变化”（Ｊｏｎ　Ｗ．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　Ｋｈａｎ　Ａｎｙｍｏ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ｒｉｂａｌ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中东杂志》（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第３２卷第２期（１９７８年３月），
第１６７～１８３页］，四十多年的战争使部落组织首领逐渐消亡，代之而起的则是军阀或者宗教人士。

宗教人士构成了部落权力结构的最后一根支柱。如果说，支尔格、家族长老、马立克和汗代表着
世俗权威，那么宗教人士构建的则是神圣权威。传统上认为伊斯兰教是城市的宗教，但事实上，伊斯
兰教在部落以及其他农村地区传播广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的阿富汗史专家杜普雷戏言道：
“在阿富汗，随便扔一块石头都能砸到苏非圣墓。”［路易斯·杜普雷：《阿富汗》（Ｌｏｕｉｓ　Ｄｕｐｒｅｅ，Ａ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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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１０４～１０５页］阿富汗传统的宗教人士大致
包括毛拉（一般的宗教人士）、皮尔（苏非派圣人、导师）和赛义德（圣裔）等。与部落组织首领不同，宗
教人士可能出身于部落社会，但不具有部落成员身份，一般无权参加支尔格大会。毛拉是最底层的宗
教人士，一般没有接受过系统和正式的宗教教育，每个村庄都有毛拉，负责具体的宗教事务。毛拉的
地位较低，甚至在部落民的接济下才能勉强度日，遭到嘲弄，阿富汗塔利班运动的主体正是毛拉（詹尼
弗·布里克·穆尔塔扎什维利：《阿富汗的非正式秩序与国家》，第７８页）。在农村真正具有影响力的
是皮尔和塞义德。他们或是具有精深的宗教知识，或是具有一定的神圣属性，往往离群索居。

宗教人士的权威来自于三个方面：１．他们本身拥有大量土地，并借此招募侍从；２．在某些情况下
能够调解部落冲突，获得一定的土地作为报酬，提升自身的影响力；３．作为宗教领袖具有精神属性与
宗教魅力（弗雷德里克·巴特：《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第１３３页）。
宗教权威与世俗权威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在某些情况下两者也可能合二为一。例如，部落组
织首领成为宗教人士。宗教人士有时也参与部落社会冲突的调解，但更多依赖的是个人的威望和学
识，与支尔格并不相同。更为重要的是，宗教人士具有独立于部落体系之外的更为庞大的宗教关系网
络和社会关系网络作为支撑，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较为狭隘的部落界限。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成为比部
落组织更具有动员能力的社会力量。事实上，阿富汗建国以来，部落社会大规模联合，反抗国家干预
或外部入侵，大都是由宗教人士领导和动员的。但是，阿富汗部落社会中的世俗权威占据主导地位，
宗教人士更多是一种补充。

不难发现，部落社会中的三极权力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但也具有互补性。村长和部落组织
首领要扩大自己的权威势必受到支尔格的限制，而支尔格的正常运转和部落组织的对外交往，村长和
部落组织首领必不可少。在某些情况下，世俗机制无法化解社会冲突，宗教机制有可能成为解决问题
的另外一种选择。特别是，在阿富汗这样高度分裂的社会中，部落组织的凝聚力具有一定限度，很难
跨越部落的界限使整个社会联合起来。宗教在这方面往往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三者构成了阿富
汗部落社会相对稳定的权力架构，它们的互动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部落社会的秩序。

三　部落规范、权力互动与社会秩序的生成

上述三种类型的传统权威构成了部落社会中的权力极点，是不同层次和类型社会组织的表征。
它们之间的互动则绘制了部落社会运行的整体场景。但是，这并非是无规则的互动，而是存在某种社
会共识和规范，正如人类学家布朗所言，“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必定受到一定的社会
规范的制约”（Ａ．Ｒ．拉德克利夫 布朗著，潘蛟等译：《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１页）。阿富汗部落社会的运转受到特定社会规范的制约，具体而言就是不成文
的部落习惯法即普什图瓦利（Ｐａｓｈｔｕｎｗａｌｉ）。它规定了阿富汗人理想的生活与社会运转方式，同时还
是阿富汗人尤其是普什图人社会认同的重要象征。部落社会的权力关系正是在这一框架下交往互
动，进而生成某种社会秩序。此外，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则构成了部落习惯法的补充，但两者在处理
社会关系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

部落习惯法是一些宽泛的行事原则，并非成文法，在阿富汗不同地区也有所差异。概而言之，一
是效忠于所属的部落组织，护卫自己的土地和家族的女性；二是血亲复仇，即将正义掌握在自己手中，
复仇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三是行事勇敢，维护自身和部落组织的独立；四是对于客人提供庇护，在
自己的空间范围保护其周全［阿克巴尔·Ｓ．艾哈迈德：《帕克同经济与社会：部落社会的传统结构与经
济发展》（Ａｈｋａｒ　Ｓ．Ａｈｍｅｄ，Ｐｕｋｈｔｕ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伦敦：劳特利奇 开根·宝罗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８９～９１页］。“荣
誉”（Ｎａｎｇ）贯穿于全部习惯法，它关乎部落民的地位，如果遭到侵犯必须要找回，否则无法在部落社
会生存。在部落社会中，“永远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任人欺凌……被看成是羊的任何人都会处于困境”
（托马斯·弗里德曼，天津编译中心译：《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美国记者中东见闻录》，北京：世界
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８８～８９页）。习惯法对于部落社会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独立和自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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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部落社会缺乏强有力公共权威的文化根源，使社会具有无政府性；另一方面，习惯法又内化为部
落社会运行和组织的基本原则，框定了支尔格、部落组织首领和宗教人士的权力边界，以及它们之间
互动的规则。但习惯法是一种理想的行为规范方式，需要现实的物质力量为依托，即部落社会独特的
权力结构。

因此，习惯法类似于部落社会的“宪法”，在某种意义上建构了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
家族长老、村长和部落组织首领是松散的部落社会的不同节点，是所有部落成员中平等的一员，代表
和象征着不同的社会组织，这正是习惯法的要义。部落首领的权力来自于宗族的支持，难以依靠自身
扩大权力，并且受到支尔格、宗教人士的制衡。这就导致除家族长老外，部落组织首领的权力十分有
限，没有能力解决部落社会的问题。然而，支尔格作为部落社会最重要的制度，强调平等性、一致性以
及直接民主，代表着整个社会而不是涉事相关方对于具体问题的态度。按此逻辑，支尔格存在高度分
权和效率低下的问题，难以形成共识，也就无法建构社会秩序。在现实操作中，支尔格具有代议制的
色彩，参与者往往都是家族长老或部落组织首领，他们代表相关部落组织的态度，依据习惯法形成共
识、进行决断。这样，部落社会就实现了两种权威的有效融合，兼顾了平等与社会秩序，最终塑造了部
落社会的独特秩序。但是，这是较为理想化的权力架构，现实中也存在失灵的可能。例如，支尔格成
员受到游说，作出不公正的决断，涉事方可能不接受决议；冲突双方通过动员将部落组织裂化为对立
的两大派别。此时，宗教人士作为部落体系之外的力量凸显出其重要性，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调解冲
突。但普什图瓦利和伊斯兰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哈米德·Ｍ．汗：“伊斯兰法、习惯法与阿富
汗的非正式司法”（Ｈａｍｉｄ　Ｍ．Ｋｈａｎ，“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ａｗ，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Ｌａｗ，ａ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美国和平研究所特别报告》（Ｕ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第３６３期（２０１５年），第１～１４
页］。

社会规范和权力结构共同塑造了部落社会的秩序，使之在无政府状态下实现相对稳定。这种秩
序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部落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前提。从形式上
看，部落社会没有绝对权威，处于高度的分裂状态，冲突不断。然而，这正是阿富汗部落民要维持的理
想状态。无政府状态不是结果而是目标，通过限制村长和部落组织首领的权力，强化部落社会的分
权、自治。对于部落社会而言，无政府状态呈现的就是一种独特的秩序。第二，社会的对立与冲突本
身就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对部落社会来说，如何维持这种无政府状态，进而防止集权的出现
是一项重要挑战。不同部落之间的相互对立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它们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形
成具有内聚力的共同体，相互对立以保持自身的独立和力量的平衡，防止集权力量的出现（克莉丝
汀·诺蕾：《１９世纪阿富汗国家与部落的交往》，第２１２页）。换言之，就是通过相互的对立保持自身
的独立，呈现出无政府状态。中东的一句谚语生动地展现了这一场景：“我反对我的兄弟，我和我的兄
弟反对我的堂兄，我、我的兄弟和我的堂兄一起反对外部世界”［杰克·古狄主编：《亲属关系的特征》
（Ｊａｃｋ　Ｇｏｏｄｙ，ｅｄ．，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Ｋｉｎｓｈｉｐ），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１３页］。第三，部
落社会存在严重的分裂与冲突，但能够自我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部落习惯法和部落社会权力结构
在大多数情况下能有效且低成本地化解社会冲突，这与部落组织相互对立并不矛盾。冲突通过部落
组织的力量解决，最终使各方再次达到力量的平衡，对立的目标也是力量平衡和部落独立。第四，部
落社会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认同感，具有互助性。认同于以血缘为基础的部落组织是部落习惯法的
要旨。部落社会就是由不同的宗族构成的，以长者为尊。这种亲族意识（Ａｓａｂｉｙｙａ）势必加强部落成
员的互助与团结［伊本·赫勒敦，李振中译：《历史绪论》（上），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

１６０～１６１页］。尽管部落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在面对共同威胁和内部冲突时仍然可以实现团结
与互助，这本身也是社会秩序的体现。第五，部落社会的秩序有一定限度，也存在失调的可能。它并
非能够化解所有矛盾，宗教阶层和国家则成为部落社会解决冲突、建立秩序的另外的选择。但是，一
般而言，需要国家介入的部落冲突并不多见。

总之，当代阿富汗部落社会具有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它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国家的某些职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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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民提供基本的安全、生存保障和其他公共产品。部落组织结构松散，不同的社会权力相互制衡，
缺乏强有力的公共权威，但部落组织却提供了无政府状态之下的社会稳定，维系着社会的基本秩序。
部落组织的相互对立、制衡、自治和团结等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构成了部落社会秩序的显著特征。
社会冲突和社会对抗本身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这种秩序延展到整个国家层面就呈现出所谓的“分
支型国家”或“部落国家”。国家成为部落组织的扩大形式，力量羸弱，只能对地方维系间接统治。部
落社会的无政府性与现代国家的层级性和集权性存在结构性的矛盾，这也成为阿富汗乃至部分中东
和非洲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１５ＺＤＢ０６２），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项目“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发展模式研究”（１３ＪＺ０４４）］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　０５　０２
作者闫伟，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９。

民族志·“分支型社会”·部落转型
———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史书写范式的演变

张 玉 友

中东部落社会史书写发轫于１９世纪中后期，以法国学者对北非马格里地区的部落社会开展民族
志研究为标志。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法国学者的部落社会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后来的
英国、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学者。后者在吸收法国学者部落研究“人类社会学”范式的基础上，发展出了
诸多阐释部落社会的书写范式。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中东部落社会研究经历了从欧洲学派到美国
学派再到西方和本土学者共存的发展过程。部落社会史书写是殖民主义、非殖民化和民族主义等国
际社会思潮演进的结果。

作为中东最古老的国家之一阿尔及利亚，其社会形态一直与部落紧密相连，其部落社会史书写范
式是中东部落社会研究的典型案例，即同时经历了上述三种社会思潮下的历史书写范式演变过程。
据历史记载，法国殖民之前，约三分之二的阿尔及利亚人口都以游牧部落或定居部落的形式生活。然
而，无论从部落的现实存在还是从部落问题的相关研究来看，相较于中东其他国家，部落或部落问题
在当代阿尔及利亚的存在感相对较低。史学界一般认为，其原因在于：第一，在法国长达一百三十多
年的殖民统治下，阿尔及利亚传统的部落社会已近乎瓦解，人类学研究的“田野”已然不存在；第二，部
落在独立战争时期以及１９６２年后阿尔及利亚国家（Ｌ’ｔａｔ　Ａｌｇéｒｉｅｎ）的民族构建中均处于次要地位。
因此，在部落与国家关系研究的主流趋势下，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问题逐渐被边缘化。尽管如此，部
落作为当代阿尔及利亚社会的重要历史记忆，却一直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本文试图以阿尔及利亚为
例，从部落社会史书写的视角，对当代中东部落社会史书写的三种范式进行解读，以冀深入理解历史
记忆和历史书写中的部落社会问题。

一　民族志范式：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的解构与重构问题

在中文语境下，部落概念的内涵指向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即对前现代社会的一种统一性表达。这
种内涵指向在西方学界的语境下，也同样存在。例如，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
大革命》中将“部落社会”视为一种落后的、需要被“改进”的、非现代的社会形态［弗朗西斯·福山著，
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

５３～７５页］。从学术话语来看，部落、ｔｒｉｂｅ（英语）、ｔｒｉｂｕ（法语）、 （阿拉伯语）等词是描述和构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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